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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财险新特药械医疗费用保险费率表 

 

 

一、保险费计算公式 

保险费＝∑（各项保险责任基准保费×风险调整系数）×核保调整系数 

 

二、基准保费（单位：元/人/年） 

1、院外新特药靶向治疗药品费用保险金 

年龄段 

（周岁） 
有社保 无社保 

0-4 2 7 

5-10 2 4 

11-15 2 4 

16-20 7 8 

21-25 11 16 

26-30 22 29 

31-35 36 49 

36-40 60 82 

41-45 98 136 

46-50 151 202 

51-55 213 280 

56-60 302 396 

61-65 389 509 

66-70 513 687 

71-75 651 858 

76-80 782 1033 

81-85 1013 1338 

86-90 1127 1484 

91-95 1244 1638 

96-100 1369 1800 

 

注：该基准保费对应的承保条件为： 

① 基准保额：300 万；  

② 基准免赔额：0 元； 

③ 基准等待期：30 天； 

④ 基准特药保障数量：72种； 

⑤ 基准给付期限：确诊初次罹患恶性肿瘤之日起 1 年； 

⑥ 基准赔付比例： 

A、 社保目录外药品：100%； 

B、 社保目录内药品： a、以无社会医疗保险/公费医疗身份投保：赔付比例 100%；b、

以有社会医疗保险/公费医疗身份投保：经社会医疗保险公费医疗报销赔付 100%，

未经社会医疗保险/公费医疗报销赔付 60%； 

⑦ 续保：出险理赔后不可续保； 

⑧ 61-100 周岁对应的基准保费为保险期间届满时，被保人向我们重新申请投保本产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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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准保费。 

 

2、特种进口药品费用保险金 

年龄段 

（周岁） 
基准保费 

0-4 2  

5-10 2  

11-15 2  

16-20 2  

21-25 2  

26-30 4  

31-35 7  

36-40 13  

41-45 22  

46-50 36  

51-55 53  

56-60 76  

61-65 102  

66-70 136  

71-75 171  

76-80 200  

81-85 253  

86-90 273  

91-95 296  

96-100 318  

 

注：该基准保费对应的承保条件为： 

① 基准保额：300 万；  

② 基准免赔额：0 元； 

③ 基准等待期：30 天； 

① 特种进口药品保障数量： 50 种； 

④ 基准给付期限：确诊初次罹患恶性肿瘤之日起 1 年； 

⑤ 基准赔付比例：100%； 

⑥ 续保：出险理赔后不可续保； 

⑦ 61-100 周岁对应的基准保费为保险期间届满时，被保人向我们重新申请投保本产品时

的基准保费。 

 

3、人工心脏费用保险金 

年龄段 基准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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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岁） 

0-4 2  

5-10 2  

11-15 2  

16-20 1  

21-25 1  

26-30 3  

31-35 5  

36-40 8  

41-45 13  

46-50 23  

51-55 36  

56-60 58  

61-65 79  

66-70 89  

71-75 130  

76-80 179  

81-85 225  

86-90 313  

91-95 426  

96-100 570  

注：该基准保费对应的承保条件为： 

① 基准保额：100 万；  

② 基准免赔额：0 元； 

③ 基准等待期：30 天； 

④ 基准赔付比例：90%； 

⑤ 续保：出险理赔后不可续保； 

⑥ 61-100 周岁对应的基准保费为保险期间届满时，被保人向我们重新申请投保本产品时

的基准保费。 

 

三、风险调整系数 

1、保险金额与基准保额倍数 

保险金额/基准保额 调整系数 

(0，1] （0.50，1] 

(1,2] （1，1.5] 

 

2、免赔额 

免赔额（万元） 调整系数 

[0，1] [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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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7，0.8） 

>2 0.6 

 

3、等待期 

等待期（天） 调整系数 

[0，30] [1.0，1.2] 

（30，60] [0.9，1.0） 

(60，90] [0.8，0.9） 

(90，120] [0.7，0.8） 

(120，180] [0.6，0.7） 

 

4、特药保障数量变动（适用于院外新特药靶向治疗药品费用保险金和特种进口药品费用保

险金） 

特药保障数量变动（项） 调整系数 

减少(30，50] [0.3，0.5） 

减少(10，30] [0.5，0.7） 

减少(0，10] [0.7，1.0） 

增加(0，10] (1.0，1.1] 

增加(10，30] (1.1，1.3] 

增加(30，50] (1.3，1.5] 

 

5、特药给付期限（适用于院外新特药靶向治疗药品费用保险金和特种进口药品费用保险金） 

特药给付期限 调整系数 

1 年 1.0 

2 年 1.2 

3 年 1.3 

 

6、赔付比例（适用于院外新特药靶向治疗药品费用保险金和特种进口药品费用保险金） 

A、社保目录外药品 

赔付比例 调整系数 

100% 1.00 

90% 0.90 

80% 0.80 

70% 0.70 

60% 0.60 

50% 0.50 

40% 0.40 

30% 0.30 

20% 0.20 

10% 0.10 

 

B、社保目录内药品 

a、经社会医疗保险/公费医疗报销赔付比例 

赔付比例 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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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 

90% 0.90 

80% 0.80 

70% 0.70 

60% 0.60 

50% 0.50 

40% 0.40 

30% 0.30 

20% 0.20 

10% 0.10 

 

b、未经社会医疗保险/公费医疗报销赔付比例 

赔付比例 调整系数 

100% 1.4 

90% 1.3 

80% 1.2 

70% 1.1 

60% 1.0 

50% 0.95 

40% 0.90 

30% 0.85 

20% 0.80 

10% 0.75 

 

7、经验/预期赔付率 

经验/预期赔付率 调整系数 

(0，35%) (0.35，0.55) 

[35%，40%) [0.55，0.60) 

[40%，50%) [0.60，0.75) 

[50%，65%) [0.75，1.00) 

[65%，80%] [1.00，1.25] 

>80% (1.25，3.50] 

 

四、核保调整系数 

1、地区风险水平 

地区风险水平 调整系数 

地区风险水平较好 [0.5，1.0] 

地区风险水平一般 （1.0，1.2] 

地区风险水平较差 （1.2，1.8] 

 

2、渠道风险管理水平 

渠道风险管理水平 调整系数 

渠道风险管理水平较好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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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风险管理水平一般 (1.0，2.0] 

根据渠道规模、资质、历史经营情况等因素由核保人综合评估后确定调整系数。 

 

费率表使用说明： 

1、各调整系数之间为连乘关系。 

2、各调整系数相关风险信息不准确或不完整时，该系数取 1.0。 

3、调整系数无对应数值或不在上述费率表范围内的，应根据上述费率表采用插值法予以确

定。 

 

 


